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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紀召集委員國棟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

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十六條。 

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二十六條  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應置專職人員，鄉（鎮、市、區）公所於未置專職人員前

，得置兼職人員，執行災害預防各項工作。 

主席：第二十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六案。 

十六、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委員姚文智等 23 人擬具「災害防救

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8 次會議報告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4 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 1014000139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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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本院委員姚文智等 23 人擬具「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業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5 月 2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1117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審查本院委員姚文智等 23 人擬具「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委員姚文智等 23 人提案，係 101 年 4 月 20 日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8 會議報告後決定交內政

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1 年 5 月 16 日舉行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27 次全體委員會議，將本案提出審查，邀請提

案委員姚文智說明提案要旨。次於 101 年 5 月 30 日舉行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35 次全體委員會

議，繼續詢答並進行逐條審查。上開會議均請內政部部長李鴻源、政務次長簡太郎列席說明

並備質詢，另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

衛生署、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財政部、法務部、交通部、經濟部、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主計總處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等派員列席備詢，會議由

紀召集委員國棟擔任主席。 

三、委員姚文智等 23 人提案要旨： 

(一)根據世界銀行針對全球各國災害風險分析指出，台灣面臨 2 種災害風險的可能性高達 9

成，3 種複合性災害的可能性達 73%，台灣天災機率居世界之冠，災後補助機制更顯重要

。 

(二)2010 年梅姬颱風重創宜蘭地區，復原期間災民大量用水、油、電以利沖刷淤泥，抽排積

水，然政府未主動提供相關基本開銷之優惠措施，民怨四起。自來水公司在地方要求、

民代爭取下，同意比照莫拉克颱風減免受災戶的水費，但部分公共事業單位堅拒減免，

有失體恤之情。 

(三)2009 年八八風災重創台灣中、南部及東南部，政府相關單位雖有提供各項補助，包含生

活扶助、房屋重建、農林漁牧之救助及紓困、稅捐減免、就學復學援助等，但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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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等基本的需求開銷卻沒有減免優惠。 

(四)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公共事業係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大眾

傳播事業、電業、自來水事業、電信事業、公用氣體燃料事業、石油業、運輸業及其他

事業等。 

四、內政部部長李鴻源說明： 

(一)法案內容：針對天然災害受災者，於災後一定期間內，減免其復原重建必要的費用支出

相關事項。 

(二)研處說明： 

1.查林建榮委員等 23 人亦曾於一百年二月十八日提案增訂並業經一百年八月十八日會商

法務部、交通部、經濟部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意見建議不推動在案，理由如下： 

(1)法務部意見：查現已有對於災民撫卹相關機制規範，且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亦訂有相關救助種類及標準；又災民是否應減免水、電、瓦斯及電信等費用，似

應依個案而定，而先前未予減免者，亦非因無法源依據所致。 

(2)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意見：考量通訊傳播業皆為民營業者，應考慮其營收與社會責

任之間取得平衡點，且業者對於繳交規費及稅金之規定皆已配合，又電信法第二十

三條已有對於費用折扣減收之規定及條件（特別法）。 

(3)交通部、經濟部意見：對於遭遇重大災害並經行政院核定為重大災區之災民部分已

有相關公共事業減免措施，並視個案狀況衡酌處理，應已足以因應實需。 

2.基此，考量現已有相關機制規範並足以適用，另涉及國家財政，尚須通盤檢討，驟然

修法茲事體大且影響層面深廣，本案仍以維持現行規定為宜。 

五、經說明及詢答後，進行逐條審查，關於公共事業針對天然災害受災者，於災後一定期間內，減

免其復原重建必要的費用支出。委員咸認係屬體恤災民且協助災區重建的重要舉措，爰決議

：「照案通過」。 

六、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並由召集委員紀國棟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院會討論本

法案前，毋須經黨團協商。 

七、附條文對照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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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姚文智等23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員姚文智等 2 3 人提案條文 現 行 法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六條 為實施災後復原重

建，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

列事項，並鼓勵民間團體及企

業協助辦理： 
一、災情、災區民眾需求之調

查、統計、評估及分析。 
二、災後復原重建綱領與計畫

之訂定及實施。 
三、志工之登記及分配。 
四、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

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 
五、傷亡者之善後照料、災區

民眾之安置及災區秩序之維

持。 
六、衛生醫療、防疫及心理輔

導。 
七、學校廳舍及其附屬公共設

施之復原重建。 
八、受災學生之就學及寄讀。 
九、古蹟、歷史建築搶修、修

復計畫之核准或協助擬訂。 
十、古蹟、歷史建築受災情形

第三十六條 為實施災後復原重

建，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

列事項，並鼓勵民間團體及企

業協助辦理： 
一、災情、災區民眾需求之調

查、統計、評估及分析。 
二、災後復原重建綱領與計畫

之訂定及實施。 
三、志工之登記及分配。 
四、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

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 
五、傷亡者之善後照料、災區

民眾之安置及災區秩序之維

持。 
六、衛生醫療、防疫及心理輔

導。 
七、學校廳舍及其附屬公共設

施之復原重建。 
八、受災學生之就學及寄讀。 
九、古蹟、歷史建築搶修、修

復計畫之核准或協助擬訂。 
十、古蹟、歷史建築受災情形

調查、緊急搶救、加固等應

第三十六條 為實施災後復原重

建，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

列事項，並鼓勵民間團體及企

業協助辦理： 
一、災情、災區民眾需求之調

查、統計、評估及分析。 
二、災後復原重建綱領與計畫

之訂定及實施。 
三、志工之登記及分配。 
四、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

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 
五、傷亡者之善後照料、災區

民眾之安置及災區秩序之維

持。 
六、衛生醫療、防疫及心理輔

導。 
七、學校廳舍及其附屬公共 設

施之復原重建。 
八、受災學生之就學及寄 讀。

九、古蹟、歷史建築搶修、修

復計畫之核准或協助擬訂。 
十、古蹟、歷史建築受災情形

調查、緊急搶救、加固等應

委員姚文智等 23 人提案： 
一、根據世界銀行針對全球各國

災害風險分析指出，台灣面臨

2 種災害風險的可能性高達 9
成，3 種複合性災害的可能性

達 73%，台灣天災機率居世界

之冠，災後補助機制更顯重要

。 
二、2010 年梅姬颱風重創宜蘭地

區，復原期間災民大量用水、

油、電以利沖刷淤泥，抽排積

水，然政府未主動提供相關基

本開銷之優惠措施，民怨四起

。自來水公司在地方要求、民

代爭取下，同意比照莫拉克颱

風減免受災戶的水費，但部分

公共事業單位堅拒減免，有失

體恤之情。 
三、2009 年八八風災重創台灣中

、南部及東南部，政府相關單

位雖有提供各項補助，包含生

活扶助、房屋重建、農林漁牧

之救助及紓困、稅捐減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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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緊急搶救、加固等應

變處理措施。 
十一、受損建築物之安全評估

及處理。 
十二、住宅、公共建築物之復

原重建、都市更新及地權處

理。 
十三、水利、水土保持、環境

保護、電信、電力、自來水

、油料、氣體等設施之修復

及民生物資供需之調節。 
十四、鐵路、道路、橋樑、大

眾運輸、航空站、港埠及農

漁業之復原重建。 
十五、環境消毒與廢棄物之清

除及處理。 
十六、受災民眾之就業服務及

產業重建。 
十七、其他有關災後復原重建

事項。 
前項所定復原重建事項，

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

害防救計畫。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實施有關災後復原

重建事項，並針對天然災害受

災者，於災後一定期間內，減

免其復原重建必要的費用支出

變處理措施。 
十一、受損建築物之安全評估

及處理。 
十二、住宅、公共建築物之復

原重建、都市更新及地權處

理。 
十三、水利、水土保持、環境

保護、電信、電力、自來水

、油料、氣體等設施之修復

及民生物資供需之調節。 
十四、鐵路、道路、橋樑、大

眾運輸、航空站、港埠及農

漁業之復原重建。 
十五、環境消毒與廢棄物之 清

除及處理。 
十六、受災民眾之就業服務及

產業重建。 
十七、其他有關災後復原重建

事項。 
前項所定復原重建事項，

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

害防救計畫。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實施有關災後復原

重建事項：並針對天然災害受

災者，於災後一定期間內，減

免其復原重建必要的費用支出

；其資格、條件、期間及其他

變處理措施。 
十一、受損建築物之安全評估

及處理。 
十二、住宅、公共建築物之復

原重建、都市更新及地權處

理。 
十三、水利、水土保持、環境

保護、電信、電力、自來水

、油料、氣體等設施之修復

及民生物資供需之調節。 
十四、鐵路、道路、橋樑、大

眾運輸、航空站、港埠 及

農漁業之復原重建。 
十五、環境消毒與廢棄物之 清

除及處理。 
十六、受災民眾之就業服務及

產業重建。 
十七、其他有關災後復原重建

事項。 
前項所定復原重建事項，

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

害防救計畫。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實施有關災後復原

重建事項。 

學復學援助等，但水、電、瓦

斯等基本的需求開銷卻沒有減

免優惠。 
四、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三

條規定，公共事業係指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大眾

傳播事業、電業、自來水事業

、電信事業、公用氣體燃料事

業、石油業、運輸業及其他事

業等。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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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資格、條件、期間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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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紀召集委員國棟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 8)次院會討論事項第 16 案：「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姚

文智等 23 人擬具『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

十八條規定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吳育昇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報告院會，本次會議討論事項處理到此為止，下午五時處理臨時提案。現在休息。 

休息（15 時 37 分） 

繼續開會（17 時）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每位委員發言時間 1 分鐘。 

現在進行第一案，請提案人許委員忠信說明提案旨趣。 

許委員忠信：（17 時 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許忠信等 12 人，為改善我國長期以來忽略

母語文化之缺憾，並鑒於母語文化對於增進台灣多元社會之重要性，建請行政院擬定推廣台灣母

語文之實行方案，以維持我國多元化之母語文之特色。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一案： 

本院委員許忠信等 12 人，為改善我國長期以來忽略母語文化之缺憾，並鑒於母語文化對於增進台

灣多元社會之重要性，建請行政院擬定推廣台灣母語文之實行方案，以維持我國多元化之母語文

之特色。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台灣是個多元文化社會、多元族群、多元母語的寶島，這也是台灣的重要特色之一。有

鑒於台灣母語文化被壓抑許久，故現今應特別加強台灣母語文化來突顯此一台灣特點，以增進國

民瞭解鄉土文化之內涵，培養熱愛鄉土之情操。故政府應倡導母語教學，培養我國人民從小能應

用母語及俚語之能力。目前政府為了推廣母語傳承，雖然於 90 年度宣示正式實施母語教育政策

，惟在該部分之推廣尚嫌不足，且經調查發現，在眾多母語之中，閩南語在各校學生中所占的比

例最高，所以大部分的學校即以大家俗稱台語的閩南語做為設計母語課程的主體，以至於其他種

類的台灣母語如客語等受到忽略。 

二、現行在學校課程教育方面，雖然將母語融入領域教學，然而專門之母語教學課程過於單

一、授課時數不足，無法給予學生練習討論的機會，致學童難將母語文化實際運用於日常生活當

中。 

三、除閩南語教學外，亦應加強提供其他母語文化如客語、原住民語等語言之學習環境，以

促進我國多元文化發展。並且應積極培養母語教師，以建構完整之母語推廣體系。 

四、此外，母語教育除需要學校教育，也需要家庭和社區母語教育的配合，可行的做法如舉

辦社區母語文化社交活動，以及結合教師、作家、導演和文史工作者製作錄影帶，提供學校、地


